
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院長被推薦人資料表 

一、被推薦人基本資料 
姓 

 

名 

中 文： 

英 文： 

性 
 

別 

  男 

  女 

年
月
日 

出
生 

年  月  日  

表
示
同
意

親
筆
簽
名

被
推
薦
人 

 

通 

訊 

處 

 
聯
絡
方
式 

（公） 

（宅） 

（傳真） 

（E-mail） 

現 
 
 

 
 

職 

服  務  機  關  名  稱 專  兼  任 職       稱 到  職  年  月 

    

    

    

大 

專 

以 

上 

學 

歷 

學   校   名   稱 院 系 所 學  位  名  稱 領 受 學 位 年 月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

 

 

經 
 
 

 
 
 

 
 

 
 
 
 

 
 
 

歷 

服  務  機  關  名  稱 專  兼  任 職         稱 任 職 起 迄 年 月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二、學術獎勵、榮譽事項 

三、重要事蹟 

四、著作及專利目錄 

五、治院理念（以不超過 1000字為限，中英文皆可） 

註：1.二、三、四項（學術獎勵、榮譽事項、重要事蹟、著作及專利目錄等）請推薦者以 A４紙打字或正楷繕寫。 

2 請附被推薦人最高學歷及教授證書之影印本。 

 



推 薦 人 資 料 表  
被推薦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(個人推薦用) 

一、推薦人基本資料（請打字或正楷繕寫。） 
 

編 號 推  薦  人  姓  名 
現 在 或 曾 經 

任  職  單  位 

現任職稱

或已退休 
聯   絡   地   址 

電   話  及 

電 子 信 箱 

1 

(代表人)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  公: 

宅: 

FAX： 

e-mail： 

2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  公: 

宅: 

FAX： 

e-mail： 

3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  公: 

宅: 

FAX： 

e-mail： 

4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  公: 

宅: 

FAX： 

e-mail： 

5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  公: 

宅: 

FAX： 

e-mail： 

※ 推薦人應為(1)大學校院副教授以上或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 5人。 

(2)中央研究院院士 3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二、推薦理由： 

 【請就本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第七條所列之各項逐條提出說明，中英文不拘(中文以 2000字為限、英文以 3000字

為限。篇幅不足時，請另以 A4紙打字或正楷繕寫。】 

 

 



 

推 薦 團 體 資 料 表  

被推薦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(團體推薦用) 

一、團體基本資料（請打字或正楷繕寫） 

團 體 
 

名 稱 

 
地 址 

 

代表人 
 

姓  名 

 通 訊 
 

地 址 

 電 話  

傳 真  

決議推 

薦之會 

議名稱 

 會 議 
 

日 期 

 

 

聯絡人姓名： 電話： 
公： 

宅： 
傳真： 

註：請附決議推薦之會議紀錄影本。 

 



二、推薦理由： 

 【請就本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第七條所列之各項逐條提出說明，中英文不拘(中文以 2000字為限、英文以 3000字

為限。篇幅不足時，請另以 A4紙打字或正楷繕寫】。 

 

 


